


苏州市旅游局文件

苏旅人〔2018〕157号


关于做好2018年度姑苏旅游人才
第二次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《市政府关于印发姑苏旅游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苏府〔2017〕169号）精神，我局拟开展2018年度姑苏旅游人才计划第二次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注意事项
1．姑苏旅游人才计划分为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两大类实施，除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外，全部由企事业单位为申报主体，获评后补贴及奖励也发放至申报单位。
2．人才引进分为姑苏旅游领军人才、姑苏旅游青年拔尖人才和姑苏旅游创业团队三类（申报条件见附件）。
3．人才培养分为人才培养项目和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两类（申报条件见附件）。
4．引进人才和创业团队（含团队的核心引进人才）均是在2015年1月1日以后引进到苏州的（以社保缴纳时间为准）。
5．张家港、常熟、太仓、昆山各市均可申报姑苏旅游人才计划，申报并获评的，享受市级人才荣誉，补贴及奖励经费由当地财政安排，下一年度拨付。
6．已入选前期“姑苏旅游人才计划”的资助对象不再重复参与评选。
二、申报日期和流程
1．网上初审：于2018年12月18日前登录苏州市旅游局政务网，如实填写并递交申报表，市旅游局进行初审；
2．材料准备：初审通过后打印申报表并准备相应的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、区域旅游主管部门盖章，申报表及证明材料均一式两份；
3．材料递交：各市、区于2018年12月28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至苏州市十全街345号,市旅游局2号楼208室，申报汇总表发送至指定邮箱（汇总表在工作群下载）。
请各市、区旅游主管部门重视此项工作并指派专人负责，市、区旅游主管部门联系人加入苏州市旅游人才工作QQ群，群号：141162759。
联系人：钟芸菲、吴冰清，联系电话：65205684、65169778，指定邮箱：550607495@qq.com。

附件：市政府关于印发姑苏旅游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



苏州市旅游局
2018年11月3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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